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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关于

开展“全国农村优秀人才”表彰活动的通知 

  为加快农村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发挥“全国农村优秀人才”表彰的激励和引导作用，根据《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意见》（中办发

〔2007〕24号）精神，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定于今年

第四季度开展第三届“全国农村优秀人才”表彰活动。现就表彰人选推荐工作通知如下： 

  一、推荐数量、范围 

  拟在全国范围内选拔100名农村优秀人才，授予“全国农村优秀人才”荣誉称号并颁发奖章证书。

推荐人选的范围是：农村实用人才,包括乡村医疗卫生人员、乡村科技服务人员、乡村文化工作人员、

生产能手、经营能人、能工巧匠等；在乡镇及以下基层单位工作并做出突出成绩的优秀大学毕业生

（推荐名额见附表1）。 

  二、推荐人选的条件 

  1、热爱祖国，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2、坚持科学发展观，积极投身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在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加

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或带动作用，创

造了较大的经济效益或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3、具有拼搏进取、埋头苦干、务实创新的精神，在工作或创业过程中有突出感人的事迹，在同行

中堪称典范。 

  4、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社会影响大，群众公认。 

  5、未获得过“全国农村优秀人才”称号。 

  三、推荐程序 

  1、人选推荐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牵头，会同农

业等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2、人选的推荐工作要充分发扬民主，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在选拔过程中，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所推荐的人选要按行政隶属关系，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逐级审核上报。 

  3、对拟推荐人选，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会同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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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后，经省级主管领导同意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对推荐人选进行审核后，在人选推荐的地区进行公示，公

示时间为7天。 

  四、人选推荐材料的报送和有关要求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务于7月15日前将人选推荐材料报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推荐材料包括《全国农村优秀人才表彰人选推荐表》（见附表2）和推荐人选的先进事迹介绍材

料，一式5份，以A4纸打印(先进事迹材料同时报送电子邮件)。先进事迹材料要简明、真实、生动，突

出典型事迹，字数在3000字以内，其它材料（如公开报道过的文字材料，以往的表彰决定，奖励证书

复印件等）可附后。 

  2、各地要充分认识开展“全国农村优秀人才”表彰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人选推荐工作的领

导，严格选拔条件和程序，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积极稳妥地做好人选推荐工作。 

  3、为充分发挥农村优秀人才的榜样作用，各地可结合这次推荐农村优秀人才工作，开展本地区的

表彰活动，并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农村优秀人才的先进典型事迹，使表彰活动深入人心，

收到实效。 

  联系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联系电话：（010）84214803  

电子邮箱：ggxxw@sina.com 

  附表：1、全国农村优秀人才表彰名额分配表 

2、全国农村优秀人才表彰人选推荐表 

中 共 中 央 组 织 部   

中 共 中 央 宣 传 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农    业    部   

二○○八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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